附件：
服务技术评审标准
	序号
	评审项目
	分配分数（分）
	评审内容
	评分

	
	
	
	
	优
	良
	中
	差

	1
	业务实力水平
	20
	根据成立年限、人员规模、人员构成、获得表彰等情况进行评审。（注册成立10年以上，有15名以上的执业律师；注册成立5年以上，有10名以上的执业律师，曾获市级以上荣誉为良好；其他情况为中或差）
	20
	15
	10
	3

	2
	履约能力情况
	15
	根据投标人推荐的顾问人选的工作履历、执业情况、个人荣誉等进行评审。（执业年限10年及以上、工作履历优秀、曾获省级以上荣誉等为优秀；执业年限7年以上，工作履历较优秀、曾获市级以上荣誉为良好；执业年限5年以上，有一定法律顾问服务经验等为中或差）
	15
	10
	5
	2

	3
	项目实施方案
	20
	项目实施方案，人员投入、工作时间安排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方式和对工作质量、工作效率、服务意识作出充分承诺等是否具体、详细、合理，有利于项目实施。（对项目理解透彻、服务定位明晰、服务内容明确、服务承诺充分等为优秀；对项目理解较好、服务定位比较明晰、服务内容较明确、服务承诺充分等为良好；对项目理解粗浅、服务定位及内容模糊、服务承诺不够充分为中或差）
	20
	15
	10
	3

	4
	同类项目业绩
	15
	投标人近两年完成同类项目业绩（为政府部门提供过常年法律顾问服务）5件以上。（15件以上为优秀；10件以上为良好；5件以上为中，5件以下为差）
	15
	10
	5
	2

	小计
	70
	得分小计

	投标报价
	30
	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分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x价格权值（30）


